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文件
苏科高〔2013〕68号

[image: image1.wmf]
省科技厅关于组织申报2013年度江苏省

高新技术产品的通知

各市、县（市）科技局（科委），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引导企业通过自主创新，不断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大幅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就2013年度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单位
凡在江苏省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单位均可申报，纯军工配套产品不在申报范围。
二、支持领域
根据“十二五”江苏省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工作的整体部署要求，支持生产符合《江苏省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参考目录（2013年）》内的产品；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物联网和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和海洋工程装备等我省重点发展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新产品，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性强、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能形成自主品牌的新产品。
三、申报材料

1、《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申请表》。
2、产品技术及产业化分析报告：对所申报产品的技术路线、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存在的风险、经济和社会效益作简要的分析，字数不少于1500字（统一用A4纸打印）。
3、必备的附加材料：

（1）特殊行业许可证。对医药、医疗器械、农药、计量器具、压力容器、邮电通信等有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新产品，申报时必须提交相关主管机构出具的批准证明（如：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医药GMP认证证书、新药证书；食品生产许可证；农药生产许可证（或批准证书）、登记证；通信产品入网证；公共安全产品、计量器具生产许可证；属于国家强制认证产品需提交3C认证资质证明等）；

（2）产品采标证明；

（3）可说明申报产品知识产权归属和授权使用的证明文件（如：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诀窍说明等）；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上年度企业财务报表（复印件）；

（6）由省辖市以上（含）有资质的检验或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性能检测（验）报告，重大产品需提供省级以上有资质的检验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

（7）由省（部）级以上（含）查新单位出具的查新报告；

（8）涉及环保的项目，需提交环保达标证明。

4、其他辅助附加材料，由企业视情况提交。如：用户使用意见（报告）、产品图片（照片）、列入其它国家科技计划的批准证明、省级以上获奖证书、ISO质量体系认证证书、银行信用评价证明、国家核准的企业从事申报产品相关的专业资质证明等。

材料时效性：检测（验）报告原则要求在2年之内，重大技术装备类产品可放宽至3年；查新报告、用户意见原则要求在1年之内。
四、其他事项

1、为了解申报产品的开发生产的真实情况，提高申报材料的质量和水平，各市、县、国家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须对辖区内所申报的产品进行现场考察，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在确保材料真实、符合条件的基础上，再行推荐上报。

2、高新技术产品采取常年申报、集中受理的方式。请申报单位对照《江苏省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参考目录（2013年）》（上述目录可在江苏省科技厅网站（www.jstd.gov.cn）查阅），认真填写申报材料。2013年度高新技术产品申报的分批截止日期为3月31日、4月30日、7月31日、9月30日。省科技厅根据各地申报情况进行定期评审，原则上每年认定四批高新技术产品。

3、高新技术产品实行网上申报，申报材料除需在江苏省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网（www.jskjjh.gov.cn）上填报外，还需报送经当地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后由系统在线生成有产品申报编号、防伪水印的纸质材料，申报材料统一用A4纸打印或复印，胶装左侧装订，浅色封面。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一份）以各市、县、国家高新区为单位，统一报送省科技厅委托受理单位——江苏省火炬计划管理中心（地址：南京市广州路37号307房间）。各市、县、国家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在高新技术产品组织申报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请与省科技厅高新处或省火炬计划管理中心联系。

省火炬计划管理中心：

联系人：闫煜，黄伟
电  话：025-83231098、83232116（FAX）
省科技厅高新处：

联系人：祝永坚
电  话：025-83212790、83359254（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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